
《关于建立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府检联动”
工作机制的通知》问答解读

一、府检联动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一是有利于更好服务管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为政

府系统和检察机关合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治理

效能、维护社会稳定、增进民生福祉，规划了操作路径、提

供了法治赋能，加快促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有

利于更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国家监

督体系设计中具有鲜明特点，是在具体司法办案过程中履行

监督职责，是参与、跟进、融入式的监督，相对而言发现问

题更及时、监督纠错更直接。加强行政执法与检察监督衔接，

既能有效防范权力滥用，也能防止权力运行受到不当干预，

确保权力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助推法治政府建设取

得实效。三是有利于发挥政府机关、检察机关各自的职能优

势、相互协作配合。推动依法行政与检察监督良性互动，在

实现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上具有

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府检联动坚持的目标导向是什么？

答：一是坚持法治思维,立足“府检”职能作用,推动“府

检”在公平正义法治轨道上有机衔接、形成良法善治、共治



多赢的“叠加效应”。二是坚持把体现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把反映群众诉求、增进群众福祉贯穿“府检联动”工作全过

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是坚

持系统观念，统筹行政资源、司法资源、社会资源，坚持上

下联动、部门协同、整体协调，形成多方参与、多元共治、

多点联动、系统完备的“府检联动”工作新格局。四是坚持

工作求真务实。注重工作实绩，坚决杜绝急功近利、拔苗助

长、“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

三、府检联动围绕哪些内容进行工作的开展？

答：一是推动行政执法机关与检察机关信息共享，统筹

推进行刑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工作，将检察建议办

理情况纳入法治郑州（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健全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二是制发检察建议，协助检

察机关开展检察建议调查核实、宣告送达等工作。三是严厉

打击侵害企业权益的违法犯罪。常态化开展涉企刑事诉讼

“挂案”清理活动。做好知识产权联合普法宣传。四是加大

对非法集资犯罪惩治力度，依法惩治骗取金融机构资金犯罪，

大力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法治化建设，助力培育金融消费

领域法治风尚。五是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健全工

作机制，努力减少涉法涉诉重复信访。推进行政调解、人民

调解、司法调解有效衔接，推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

定的教育矫治措施落实到位。


